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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在东百大厦25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18日以书面形式等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

出席会议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施文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根据公司仓储物流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子公司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藏信

志” ）拟收购共青城华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德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克

俊合计持有的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目标公司已取得位于江苏

省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约6.90万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间接持有目标公

司100%股权，上述地块将作为公司仓储物流项目进行高标仓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

本次交易总价约为人民币10,100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格暂定为9,660万元，最终价格将根据目标公司

交割审计的净资产价值变化进行调整；同时，西藏信志承担目标公司债务人民币440万元。卖方关联公司昆山

创合置业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经董事会审议一致同意上述交易事项，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相关的具体事

宜。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东百爱琴海店增加经营面积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东百爱琴海店为公司商业零售租赁门店，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百红星” ）运营管理。根据东百爱琴海店装修改造升级需要，东百红星拟向原出租方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

有限公司增加承租986平方米用于经营一线化妆品、精品等，租赁期限为10年，预计总租金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

经董事会审议一致同意上述交易事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租赁事项相关的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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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在东百大厦25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18日以书面形式等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应

出席会议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三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幸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可进一步完善公司物流产业项目在华东地区的网络布局，区位优势明显，可与前

期物流项目形成联动效应，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全体股东利益， 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将产生积极影

响；且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本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东百爱琴海店增加经营面积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东百爱琴海店增加经营面积，旨在对经营场所进行升级调整，以稳步提高经济效益，进

一步强化区域市场地位及竞争力，一致同意本次租赁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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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本次交易总价约为人民币10,1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根据仓储物流业务发展需要，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志”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共青城华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卖方1）、共青城德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卖方2）、陈克俊（卖方3）合计持有的常

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目标公司通过政府协议出让方式获得位于

江苏省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约6.90万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目标地块” ）。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间接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目标地块将作为公司仓储物流项目进行高标仓的开发建设及运

营管理。

上述交易总价约为人民币10,100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格暂定为人民币9,660万元，最终价格将根据目

标公司交割审计的净资产价值变化进行调整；同时，西藏信志承担目标公司债务人民币440万元。卖方关联公

司昆山创合置业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股权转

让事项相关的具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亦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一）卖方

卖方1：共青城华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 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共青大道90号私募基金创新园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昆山汇智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成立日期：2017年3月2日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1,774.31万元、净资产为-7.69万元，2019年1-12月营

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0.89万元（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陈华、黄绍武、黄群、昆山汇智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卖方1的40%、39.5%、19.5%、1%

股权。

管理模式及投资领域：有限合伙管理模式，昆山汇智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主要从事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等领域。

主要管理人员：黄群、周宏翔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或利益关系说明：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且无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或意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在该单位任职。 除已签署的相关交易文件外（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其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利益安排。

卖方2：共青城德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 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募基金园区405-431

执行事务合伙人：熊涛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成立日期：2016年4月26日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488.89万元、净资产为-0.86万元，2019年1-12月营业收

入为0元、净利润为-0.26万元（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熊涛、郭雪梅各持有其50%股权

管理模式及投资领域：有限合伙管理模式，熊涛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主要从事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

投资等领域。

主要管理人员：熊涛、郭雪梅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或利益关系说明：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且无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或意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在该单位任职。 卖方2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利益安排。

卖方3：陈克俊

男，中国国籍，住所为江苏省海安县，最近三年其控制的主要企业为沃义欣瑞工业智能科技（昆山）有限

公司，从事智能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等，并担任该公司监事；同时担任深圳市神州通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除已签署的相关交易文件外（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其他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其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利益安排。

（二）买方：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 所：拉萨市柳梧新区海亮世纪新城一期61栋3单元302-Q室

法定代表人：薛书波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物业管理；建

筑材料的零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3日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4,937.49万元、净资产为-89.55万元，2019年1-12月营

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89.55万元（上述数据为西藏信志单体财务数据，该数据已经审计）。

主要股东：西藏东百物流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为公司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三）卖方保证人：昆山创和置业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住 所：巴城镇巴解路168弄1号楼

法定代表人：费志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成立日期：2013年9月5日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其总资产为228,160.88万元、 净资产为39,167.73万元，2019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61,649.74万元、净利润为16,008.16万元（相关数据已经审计）。

主要股东：昆山创和置业有限公司为卖方1大股东的关联企业，昆山华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山神州

通置地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44.82%、35.18%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100%股权

标的公司名称：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3,158万元人民币

住 所：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沿江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黄群

成立日期：2003年8月8日

经营范围：贵金属加工，生产各种宽厚板，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兴所﹝2020﹞审字

A-097号”《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4月30日，目标公司总资产为3,541.76

万元、净资产为3,093.62万元，2020年1-4月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3,737.08万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目标公司总资产为7,143.92万元、净资产为6,830.7万元，2019年1-12月营业收入

为0元、净利润为50,422.99万元。

股东情况：卖方1、卖方2、卖方3分别持有该公司85%、5%、10%股权

权属状况说明：目标公司产权清晰，不存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形，未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目标公司已取得位于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6.90万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地块将作为公司仓储物流项目进行高标仓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

（二）交易前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1．交易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

2．交易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

（三）目标公司评估情况

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及原则，按照必要

的评估程序出具 《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拟了解投资价值目的涉及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在

所属宗地按照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投资开发经营方案下合法运营为前提条件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评报字(2020)第1191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

目标公司经审计后的截止评估基准日即2020年4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3,093.63万元，

在满足资产评估报告成立的全部评估假设和前提条件下，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其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

值为人民币11,598.96万元，增值人民币8,505.33万元，增值率为274.93%。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交易各方根据《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结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定价参考依据，经进一步协商确认。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评估资格，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价格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合理性。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各方拟就本次交易事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

议为准）：

卖方1：共青城华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卖方2：共青城德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卖方3：陈克俊

买方：西藏信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卖方保证人：昆山创和置业有限公司

在本协议中，买方、卖方和卖方保证人每一方单独时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买方和卖方合称为

“买卖双方” 。

（一） 交易标的：卖方一、卖方二、卖方三（以下合称“卖方” ）合计持有的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二） 股权转让对价

买卖双方确认，目标公司100%股权暂定对价为人民币9,660万元，该对价为目标公司仅存在目标地块、

建成建筑且不存在其他资产、负债、或有负债的价格（买方承接的目标公司债务除外），标的股权最终定价将

根据目标公司交割审计的净资产价值变化进行调整。 同时，买方承担目标公司债务人民币440万元。

（三） 交易安排与对价支付

1．协议签署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买方名义开立并维持共管账户；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由卖方

完成或维持合同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

2.在交割先决条件全部被满足且维持或被买方书面豁免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办理工商过户变更登记

及目标公司交割并签署交割确认文件。 工商过户资料取得工商部门预审通过受理回执当日，买方存入共管账

户9,090万元。

3.交割当日（交割前需取得新的营业执照），共管账户释放第一笔对价8,650万元至卖方，并释放440万

元至目标公司用于偿还债务，目标公司应于收到款项后3个工作日内清偿债务。

4.自交割日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买卖双方对目标公司进行交割审计，根据审计结果，对标的股权的股权

暂定对价进行调整并签署对价调整确认文件确定标的股权最终对价。

5.在满足且维持第二笔转让对价支付先决条件或被买方书面豁免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买方支付第二笔

股权转让对价款（暂定1,010万元）至卖方，具体金额按照双方确认的标的股权最终对价减去买方已支付的

第一笔转让对价后的金额确定。

（四） 保证义务

卖方保证人就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卖方义务和责任向买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五） 违约责任

协议签署后，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根据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收购资产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交易完成后所收购资产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

方面保持独立。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基于与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与共青城华盛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克俊就转让物流项目的第二次合作，本次及前期已签约的物流项目均位于常

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区位优势明显，且后续可共同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形成联动效应；本次交易可进一步完

善公司物流项目在华东地区的网络布局，有效提升公司竞争力和影响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全体

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目标公司不存在对外提

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独立意见》

（三）《股权转让协议》

（四）《审计报告》

（五）《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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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东百爱琴海店增加经营面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满足东百爱琴海店装修升级改造需要， 该门店经营主体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有限公司拟向原出

租方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承租986平方米用于商场经营。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东百爱琴海店为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商业零售租赁门店，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百红星” ）运营管理，该门店经营场地出租方为东百红星

承租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美凯龙” ）。 现根据东百爱琴海店装修升级改造需要，东

百红星拟向出租方红星美凯龙增加承租986平方米用于经营一线化妆品、精品等，租赁期限为10年，预计总租

金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租赁相

关的具体事宜。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一）出租方

名 称：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浦上大道198号爱琴海购物公园六层601

法定代表人：刘其财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及房屋租赁；百货、家具、建材、机电产品的批发零售；钢材批发；

对酒店业的投资管理。 （不含限制外商投资产品目录中的限制项目）。

成立日期：2010年8月20日

主要股东：上海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洛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福建省瀚华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

有60%、24%、16%股权

（二）承租方

名 称：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198号红星国际广场6楼(即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与闽江大道

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袁幸福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计量衡器具、工艺品、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针纺织品、家具、金银珠宝首饰、化妆品、摄影器

材、装修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体育用品、健身器材、眼镜、隐形眼镜、护理液、食品的批发、零售；

卷烟零售、雪茄烟零售；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餐饮服务。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6日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4,900.52万元、净资产为539.79万元，2019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24,159.29万元、净利润为-539.29万元（相关数据经审计）。

主要股东：公司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为东百爱琴海店的经营管理主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租赁标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198号的福州仓山爱琴海购物公园1楼内， 目前出租方已将租赁

标的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期限为壹年，出租方具备相应履约能力，预计该抵押不会对本次租赁产生重大影

响。 除上述情况外，租赁标的不存在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签署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具体以最终签署协议内容为准）：

出租方（甲方）：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一）租赁标的：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198号的福州仓山爱琴海购物公园1楼内，套内建筑面积约

986平方米，面积误差在±3%以内不做调整，误差超过该标准双方另行协商。

（二）租赁期限：2020年11月2日至2030年11月1日，共计10年，装修免租期为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1

月1日。

（三）租金标准：按照综合租费（固定租金加物业管理费）、提成租金两者取其高的方式计算。 福州红星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租赁经营场所提供统一物业管理服务，承租方将与其另行签署相关协议。

（四）支付方式：承租方于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综合租费，除首期综合租费外，每个完整自

然月为1个交费期，承租方应在每个自然月15日前支付下个交费期费用。

（五）保证金：3个月首年月综合租费，承租方于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

（六）违约责任：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根据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东百爱琴海店装修改造升级后将引进国际一线化妆品牌，新增租赁面积位置优越，对该门店增加客

流、提升销售及公司盈利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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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58号公司4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12,293,316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5.77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焕培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65,716 99.9969 27,600 0.003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65,716 99.9969 27,600 0.003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65,716 99.9969 27,600 0.003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65,716 99.9969 27,600 0.003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122,916 99.9813 170,400 0.018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65,716 99.9969 27,600 0.003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65,716 99.9969 27,600 0.003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65,716 99.9969 27,600 0.003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0,218,668 99.7725 2,074,648 0.227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118,816 99.9808 174,500 0.019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65,716 99.9969 27,600 0.003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2,272,116 99.9976 21,200 0.002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

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909,998,6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2,124,248 92.5740 170,400 7.4260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674,088 98.6156 23,500 1.3844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50,160 75.3961 146,900 24.603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

〈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2,267,048 98.7972 27,600 1.2028 0 0.0000

2

《

关于

〈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2,267,048 98.7972 27,600 1.2028 0 0.0000

3

《

关于

〈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2,267,048 98.7972 27,600 1.2028 0 0.0000

4

《

关于

〈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

〉

的议案

》

2,267,048 98.7972 27,600 1.2028 0 0.0000

5

《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

2,124,248 92.5740 170,400 7.4260 0 0.0000

6

《

关于聘请北京京运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

2,267,048 98.7972 27,600 1.2028 0 0.0000

7

《

关于

〈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

2,267,048 98.7972 27,600 1.2028 0 0.0000

8

《

关于

〈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

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2,267,048 98.7972 27,600 1.2028 0 0.0000

9

《

关于公司预计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

220,000 9.5875 2,074,648 90.4125 0 0.0000

10

《

关于预计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2,120,148 92.3953 174,500 7.6047 0 0.0000

11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

2,267,048 98.7972 27,600 1.2028 0 0.0000

12

《

关于预计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的议案

》

2,273,448 99.0761 21,200 0.9239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4、议案6-8、议案10-12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审议的议案5、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梦、赵晓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50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分别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6月13日刊登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26）和《安徽

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48）；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年6月12日发出的《关于增加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以及股东梁山、王亚东于2020年6月

12日联合发出的《关于提请增加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议案10《关

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议案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被否决；

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3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589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臻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总计243人，代表股份217,447,0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2.7691%。

其中，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代表股份56,593,019股）、安徽安华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代表股份19,554,500股），既出席了现场会议，又参加了网络投票，且网络投票时间在先，根据投票

规则，以其网络投票意见为准。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5人，代表股份90,792,45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2.0331%。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30人，代表股份202,802,0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151%。

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668,1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315%；反对77,093,728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540%；弃权5,685,1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45%。

2、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625,0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117%；反对82,524,1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514%；弃权29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0%。

3、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628,3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132%；反对82,545,5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612%；弃权273,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

4、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34,615,4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073%；反对82,517,5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483%；弃权31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4%。

5、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545,7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752%；反对82,628,0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992%；弃权27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8,715,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981%；反对6,480,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23%；弃权27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6%。

6、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627,5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128%；反对82,562,5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690%；弃权25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8,797,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938%；反对6,415,0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57%；弃权25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6%。

7、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34,590,8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959%；反对82,542,0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596%；弃权31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8,760,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08%；反对6,394,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17%；弃权31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5%。

8、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508,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580%；反对77,207,428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063%；弃权5,731,3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8,677,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542%；反对1,059,9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01%；弃权5,731,3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57%。

9、审议未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573,4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891%；反对77,216,228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111%；弃权5,653,1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8,743,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350%； 反对1,068,7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05%； 弃权5,653,

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45%。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叶玲珍回避了表决，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200股，本议案未获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未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396,2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065%；反对77,348,528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712%；弃权5,702,1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23%。

本议案未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535,0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703%；反对77,185,728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963%；弃权5,726,2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34%。

本议案未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明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662,3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288%；反对82,608,7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903%；弃权17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8,832,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345%；反对6,461,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97%；弃权17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罢免周发展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128,7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834%；反对82,686,943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263%；弃权63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78,298,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102%；反对6,539,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12%；弃权63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阿晓佳、陆碧晶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皖

通科技” ）的委托，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及说明。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

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此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发表核查意见。

2、公司已对本所作出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等。 该等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等均是真实的、准确

的、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副本材料、复印材料与正

本或原件是一致的，不存在伪造、变造副本材料或复印材料的情况；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复印材料上的政府有关部门、本公司或其他单位及/或自然人的签字及/或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不

存在伪造、变造签字或印章的情况。

三、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就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对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实施专业判断的资

格。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

相关方出具的声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该等事实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未

发生任何变更。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

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召集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已于2020

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又于2020年6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发布了《关于增加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议案、会议出席人员登记事项等通知了各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时间于2020年6月23日14:00在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589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现

场会议。 董事长李臻主持本次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按照会议通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为股

东提供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参加网络投票。 其中，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等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计15人，代表股份90,792,4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0331%。 经查验，

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230人，代表股份 202,802,0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2151%；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其中，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代表股份56,593,019股）、安徽安华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代表股份19,554,500股），既授权代表到现场参加现场会议，又在网络上进行投票，且网络投票时间

在先，根据投票规则，以其网络投票意见为准。

据此，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计243名，

代表股份217,447,0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7691%。

（二）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中，出席和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经查

验，前述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现场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公告的

议案进行了表决；网络投票按《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了表决，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获得了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按《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

本所律师进行并予以计票、监票。 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668,1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9315%；

反对票77,093,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5.4540%；

弃权票5,685,1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6145%。

2、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625,062股，占出席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9117%；

反对票82,524,1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7.9514%；

弃权票29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370%。

3、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628,3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9132%；

反对票82,545,5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7.9612%；

弃权票27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256%。

4、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615,4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9073%；

反对票82,517,5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7.9483%；

弃权票31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444%。

5、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545,7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8752%；

反对票82,62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7.9992%；

弃权票27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2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78,715,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0981%；

反对票6,480,5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5823%；

弃权票27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196%。

6、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627,5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9128%；

反对票82,562,5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7.9690%；

弃权票256,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1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78,797,2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1938%；

反对票6,415,0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5057%；

弃权票256,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006%。

7、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590,8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8959%；

反对票82,542,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7.9596%；

弃权票3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4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78,760,5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1508%；

反对票6,394,5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4817%；

弃权票3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675%。

8、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508,2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8580%；

反对票77,207,4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5.5063%；

弃权票5,731,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63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78,677,9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0542%；

反对票1,059,9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2401%；

弃权票5,731,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7057%。

9、审议未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有效票217,442,805股；

同意票134,573,4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8891%；

反对票77,216,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5.5111%；

弃权票5,653,1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9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78,743,1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1350%；

反对票1,068,7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2505%；

弃权票5,653,1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6145%。

10、审议未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396,2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8065%；

反对票77,348,5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5.5712%；

弃权票5,702,1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6223%。

11、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535,0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8703%；

反对票77,185,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5.4963%；

弃权票5,726,2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6334%。

12、审议通过临时提案《关于选举李明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662,3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9288%；

反对票82,608,7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7.9903%；

弃权票17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8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78,832,0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2.2345%；

反对票6,461,2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5597%；

弃权票17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809%。

13、审议通过临时提案《关于提请罢免周发展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有效票217,447,005股；

同意票134,128,7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1.6834%；

反对票82,686,9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8.0263%；

弃权票63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29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78,298,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1.6102%；

反对票6,539,4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6512%；

弃权票63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738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相应临时提案公告一致、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陆碧晶：

阿晓佳：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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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清华西路2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6,552,910,066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715,352,6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2,837,557,43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2.654030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6.2376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4163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董事长缪建民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谢一群先生、王智斌先生和陆健瑜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

会议 ，董事邵善波先生因北京疫情管控措施相关要求无法来京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拟任董事会秘书李祝用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点票监察员、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39,933 99.999666 112,700 0.000334 0 0.000000

H

股

2,827,236,433 99.636272 2,243,000 0.079047 8,078,000 0.284681

普通股合计

36,542,476,366 99.971456 2,355,700 0.006445 8,078,000 0.022099

2、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39,933 99.999666 112,700 0.000334 0 0.000000

H

股

2,827,236,433 99.636272 2,243,000 0.079047 8,078,000 0.284681

普通股合计

36,542,476,366 99.971456 2,355,700 0.006445 8,078,000 0.022099

3、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39,933 99.999666 112,700 0.000334 0 0.000000

H

股

2,827,236,433 99.636272 2,243,000 0.079047 8,078,000 0.284681

普通股合计

36,542,476,366 99.971456 2,355,700 0.006445 8,078,000 0.022099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58,533 99.999721 94,100 0.000279 0 0.000000

H

股

2,837,507,433 99.998238 50,000 0.00176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6,552,765,966 99.999606 144,100 0.000394 0 0.0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39,333 99.999664 112,700 0.000334 600 0.000002

H

股

2,837,507,433 99.998238 50,000 0.00176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6,552,746,766 99.999553 162,700 0.000445 600 0.000002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19,933 99.999606 132,700 0.000394 0 0.000000

H

股

2,836,145,433 99.950239 1,412,000 0.0497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6,551,365,366 99.995774 1,544,700 0.004226 0 0.0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29,933 99.999636 122,700 0.000364 0 0.000000

H

股

2,836,145,433 99.950239 1,412,000 0.0497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6,551,375,366 99.995801 1,534,700 0.004199 0 0.0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履职评价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39,933 99.999666 112,700 0.000334 0 0.000000

H

股

2,827,236,433 99.636272 2,243,000 0.079047 8,078,000 0.284681

普通股合计

36,542,476,366 99.971456 2,355,700 0.006445 8,078,000 0.022099

9、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29,933 99.999636 122,700 0.000364 0 0.000000

H

股

2,837,507,433 99.998238 50,000 0.00176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6,552,737,366 99.999528 172,700 0.000472 0 0.0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廷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715,205,433 99.999563 147,200 0.000437 0 0.000000

H

股

2,765,437,372 97.458375 72,120,061 2.54162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6,480,642,805 99.802294 72,267,261 0.197706 0 0.0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3,698,644,883 99.950445 16,707,750 0.049555 0 0.000000

H

股

1,325,712,368 46.720195 1,511,502,065 53.267717 343,000 0.012088

普通股合计

35,024,357,251 95.818246 1,528,209,815 4.180816 343,000 0.0009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7,501,950 99.465221 94,100 0.534779 0 0.000000

6

关于聘请

2020

年 度财务报 表及

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17,463,350 99.245853 132,700 0.754147 0 0.000000

7

关于聘请

2021

年 度财务报 表及

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17,473,350 99.302684 122,700 0.697316 0 0.000000

10

关于选举王廷科先生 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17,448,850 99.163449 147,200 0.836551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0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赞成票；议案

11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20�年 5�月 8日发布的 《中国人保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中国人保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苏、刘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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